
20242024年年 66月月 2828日日 5 法治菏泽责任编辑 张素云 校对 纪波 组版 武梅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1500530012615005300126

“爸爸去哪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呀？”日前，上五年级的兰兰（化名）抱着妈
妈的胳膊小声说。

兰兰是单县法院办理的一起刑附民案
件被告人张某的大女儿，这件事情的起因
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2022年 6月 25日 19时许，被告人张某
因琐事与刘某发生口角。刘某的亲戚赵某
到现场后，与张某发生肢体冲突。经鉴定，
赵某右手第五掌骨骨折，右眼眶内侧壁骨
骨折，其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张某的
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检察院以张某故意伤
害向法院提起公诉。

2023年 3月 15日，赵某向法院提交刑
事附带民事起诉状，要求被告张某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等共
计 4万元。

由于互相仇视，案发后当事人一直没

有沟通调解过。承办法官基于多年办案经
验认为，双方过去并无恩怨，只是因一时冲
动而激发的矛盾，完全可以先走调解这条
路。且被告人家里有四个孩子，最大的不
过十一岁，最小的刚满一岁，张某在外务工
的收入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生活
相对贫困。如果原告同意减少一些赔偿
款，那么还是很有希望调解成功。

基调定了，办案团队随即开展调解工
作，通过给当事人及家属反复讲事实、摆
道理，阐释法理人情，双方的对抗情绪明
显下降。

趁热打铁，办案团队一行人带着原告
赶赴被告家里实地走访。

进到屋内，一墙的奖状吸引了在场人
的目光。被告的大女儿兰兰上五年级，成
绩优异。学校老师反馈，因为爸爸的事，兰
兰最近成绩波动较大。从张某家里出来，

赵某也许受到触动，对办案团队说：“我也
是一位父亲，法官同志，这件事我也有错，
其他的不说了，只要他们赔偿我治疗期间
的实际花费，我就谅解他。”

三天后，双方在办案团队的见证下握手
言和并签署赔偿协议，张某向赵某一次性付
款 18000元，赵某则自愿撤回附带民事诉讼
并出具谅解书。最终，单县法院基于被告人
自愿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
一年。该案从立案到报结共用时20天。

近年来，单县法院按照“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探索
建立了“6311”诉源治理工作体系。针对
矛盾多发领域，不断加强协调联动机制建
设，与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协调机制，推进
94名村居法律顾问、105名调解员入驻了
调解平台，加强了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运

行工作力度，有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单县诉源治理工
作的亮点。

良法立，则善治成；善治成，则人心定；
人心定，则国家与社会安。单县法院负责
同志表示，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调解越
来越成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最优解，
将调解充分有效应用到案件中，对于保障当
事人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缓解执行压
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深远意义。

通讯员 李振阳 阚洪惠 记者 胡德光

单县法院：能动司法写好为民服务“大文章”
本报讯（通讯员 王军生）为深入

推进执源治理向纵深发展，深化探索
金融纠纷执源治理新模式，近日，成武
县法院联合某金融机构召开金融纠纷

“预查废”机制座谈会并发出全市首份
“预查废”证明。

会上，双方就如何缩短涉金融案
件债务处理流程和周期，有效防止程
序空转进行深入探讨，聚焦金融纠纷
批量化、类型化特点，对探索建立涉金
融案件“预查废”证明机制达成一致共
识。同时，就某金融机构与王某、王某
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王某、王
某某在成武县法院半年内有多起涉执
案件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成武县法院向某金融机构发出
全市首份“预查废”证明。

据介绍，涉金融案件“预查废”证
明机制，即法院在前置涉金融纠纷案
件执行和解过程中，发现涉案债务人
有其他涉执案件且因“无财产可供执
行”已作出终本裁定的，在符合一定条
件下，法院可向金融机构出具“预查

废”证明，金融机构可选择据此直接作
为债务处置依据，有效避免对同一债
务人进行执行重复立案，从源头上减
少执行增量、减少不必要的程序空转，
既快速回应金融机构的司法需求，又
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
融领域的执源治理，助力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

“预查废”证明不是“免债金牌”。
“预查废”证明仅是法院提供给金融机
构化解不良债权的凭证，并不代表金
融机构放弃债务追索权，债务人的还
款义务也不会因此被免除。债务人
应当依法诚信履行还款义务，若发现
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法院将依法启
动恢复执行程序或受理相关立案申
请。

成武县法院负责同志表示，下一
步，成武县法院将贯彻能动履职理念，
以开展“三强三优”专项活动和“规范
执行年”活动为契机，积极落实新时代
执源治理新要求，持续完善“预查废”
机制，推进执源治理向纵深发展。

成武县法院发出全市首份“预查废”证明

本报讯（通讯员 张忠华）为深入
推进“清源断流—2024”专项行动，严厉
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加大堵源截流
震慑力度，进一步掀起打击毒品违法犯
罪新高潮，近日，成武县公安局禁毒大
队在成武北高速出入口开展易制毒化
学品查缉行动。

行动中，民警坚持“逢疑必查、逢疑
必检”的原则，重点对过往车辆是否携
带毒品、易制毒化学品以及驾驶员是否
存在毒驾等违法行为进行全面盘查，对

盘查过程中的重点人员进行身份信息
核对，并对随车携带的物品、货物、车体
易藏匿物品部位进行细致检查。

同时，民警现场对过往车辆驾驶
员、押运员进行宣传，发放了《禁毒条
例》等禁毒宣传册，讲解了《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和运
输管理办法》等相关知识。

此次行动，共检查车辆 20 余辆，
发放告知书 30 余份，宣传资料 70 余
份。

本报讯（通讯员 陈忠霞 周莹莹）近
日，巨野县法院速裁团队审理了一起不
当得利纠纷案件。

李先生与王女士系夫妻关系。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李某在 2023年
5月 20日向刘某微信转账 520元，后又
在“七夕节”转账 1314元、购买苹果手机
一部，平时为其点外卖、赠送衣物、化妆
品等，大额转账 1万元，合计两万余元。
王女士从丈夫的微信中发现端倪后，大
为恼火。为此，王女士以“李某和刘某
交往过程中的金钱往来是基于夫妻共
同财产基础上进行的非法处置”为由，
将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刘某返还丈夫李
某非法处置的夫妻共同财产。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和调解员
立即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详细了解
案件情况。为防止矛盾激化，承办法

官从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角度出发，采
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对三人分别做
调解工作。经多次调解，最终刘某意
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意当庭退还王某
两万元。

承办法官表示，合法的婚姻关系
受法律保护，婚内出轨不仅违反了夫
妻双方应尽的忠实义务，还违背了公
序良俗，侵犯了另一方的财产权利，损
害了社会公德，其向第三者赠送财物
的行为属无效行为。在本案中，李先
生转账赠与的行为既不属于日常生活
需要，也没有经过原告同意，属于李先
生单方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结
合转账金额中包括多笔转账发生在特
殊时间节点，且金额含有特殊意义，足
以证明该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系
无效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司丹丹）6月 20日，
辖区路先生将一面印有“真心为民办事
倾心为民解忧”的锦旗送到鄄城县什集
派出所，以表达感谢之情。

6月 19日上午，什集派出所户籍民
警接到辖区群众电话求助，家中老人长
期卧病在床，需要办理身份证，但由于无
法行动，本人无法到户籍大厅办理。忙
完手上的工作，户籍民警立即驱车赶往
老人家中。

老人今年 76岁，身份证不慎丢失，
因住院需要，现急需使用证件办理入院
及报销等手续，因老人无法到户籍窗口
现场办理，家人非常着急，就试着拨通什
集派出所户籍大厅的电话求助。

“这么快就来啦，真是麻烦你们了！”
老人的家属看到户籍民警后说。户籍民
警耐心地帮老人整理好衣服，引导老人
调整好状态，很快便完成了照片采集工
作。

成武公安开展“清源断流”专项查缉行动

巨野县法院审理一不当得利纠纷案件

高效服务获赞誉 致谢锦旗送上门

▲近日，曹县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曹县第一实验小学，开展“防校园欺凌、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民警通过让学生观看防
校园欺凌、防溺水PPT视频案例讲解及与同学互动问答等形式，引导学生增强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共创和谐平安校园。

通讯员 董西德 摄

▲为深入贯彻全民禁毒理念，切实筑牢公众识毒、防毒、拒毒防线，近日，菏泽鲁西新区公安分局禁毒大队联合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
公安处、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走进菏泽东站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详细讲解禁毒知识，耐心解答群众有关禁毒问题。

通讯员 郭青 摄

本报讯（通
讯员 扈倩茹）投
资入股、定期分
红、收益可观……
听起来是不是让
人心动？日前，卞
某接到了曹某的

“入股邀请”，共同
投资建厂养狗，可
以 获 得 高 额 分
红。谁曾想陆陆
续续投资了 37万
余元，不仅没拿到
分红，连“投资入
股”的本钱也一去
不复返。

卞某在郓城
一酒店担任前台
经理，因酒店业务
往来结识了曹某，
通过了解得知曹
某在网上卖狗。
随后，曹某告知卞
某，可以跟其一起
与别人共同投资
建厂养狗，且不用
负责实际经营，每
月就能拿分红。
在曹某的不断鼓
吹之下，面对高额
回报的诱惑，卞某
心动，爽快地答应
了入股邀请，并取
现 20万元交给曹
某。为打消卞某
的疑虑，曹某带着
卞某前往山西一
养狗场，并告知这
是投资的厂子。
之后，曹某以宣传

推广需要费用为由，要求卞某继续出
资，卞某又向其转账 17万余元。

投资金额不断增加，分红却没有收
到。心存疑虑的卞某，独自前往此前去
过的养狗场，得知曹某并没有入股该
厂。惊觉被骗后，卞某立即前往郓城县
公安局杨庄集派出所报案。该所民警
迅速展开侦查工作，并于 6月 15日赴内
蒙古自治区将曹某抓获。

经查，曹某做生意欠了不少债务，
因手里缺钱还债，便以共同投资建狗
厂、网上宣传推广为由，诈骗卞某 37万
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曹某已被郓城县
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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